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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各項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一、法令依據 

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二、處理流程 

 
 

 

 
 

 

 
 

 

 
 

 

 
 

 

 
 

 

 
 

 

 
 

 

 
 

 

 
 

 

氣象局發布海上颱
風、致災性低氣壓或

連續豪雨警報 

隨時注意氣象局發布之颱風動
態，並與鄰近縣市政府取得聯繫
及最近訊息供參，依時序以電子
檔存檔。 

安排輪值留守人員 

通知行政處公關與新
聞科及資訊科。 

將停班或停課
資訊上傳人事
總處網頁 

電話通知本
府駐衛警

（分機 352） 

結束 

通知 1999服
務專線 

向處長報告 
颱風資料 

 

氣象局發布海上颱風、致災
性低氣壓或連續豪雨警報 

 

持續注意颱風動態 

是 
否 

(註 1) 

(註 3) 

(註 5) 

颱風是否達停班或
停課標準 

陳報市長決定是
否停班或停課 

(註 2) 

作業天數 

7 
 日 

1 
 日 

(註 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S011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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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 

(一)註1：留守人員應隨時注意氣象局發布之颱風、致災型低氣壓或連續豪

雨動態包含：各警戒區風力預測、各地區總雨量預測及各地區24

小時雨量預測等資訊。 

(二)註2：留守人員除向處長報告颱風資料外，須與考勤訓練科保持聯繫。

處長接獲颱風相關資料後隨時向市長陳報颱風資訊。 

(三)註3：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規定，颱風達到停止上班及

上課之基準如下： 

         1、依據氣象預報，颱風暴風半徑於四小時內可能經過之地區，帄  

            均風力達7級以上或陣風達10級以上。 

        2、降雨量達350毫米，已致災或有致災之虞。 

        3、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通行、電力供應困難，明顯影響通行、

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 

        4、須停班或停課，以善後颱風過境造成之災害。 

(四)註 4：此階段須與桃園市、新竹縣及苗栗縣保持聯繫。 

(五)註 5：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訂定之天然災害颱風通報權責機關人事機

構應變處理標準作業程序及新竹市政府颱風通報停止上班或上

課應變處理標準作業程序規定之通報時機如下： 

       1、全天或上午停班課：於前一天晚間 7時至 10時前決定並發布，

並通知傳播媒體於晚間十一時前播報之。但原未達停止上班及

上課標準，事後各地區風雨情形增強，於當日上午四時三十分

前發布並通知傳播媒體，於上午五時前播報之。 

       2、下午半天或晚間停班課：於上午 10時 30分前決定。並通知傳

播媒體於上午 11時前播報之。 

     3、原未達停班課基準，事後達停班停課基準：於凌晨4時30分前

決定。 

(六)除上開時間外，各通報權責機關得視實際情形，隨時發布之。 

（七）聯繫單位： 

      1.災害通報：0800-080-166 

      2.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02-23979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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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颱風通報停班或停課作業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隨時注意氣象局發布之颱風動

態，並與鄰近縣市政府取得聯繫

及最近訊息供參，依時序以電子

檔存檔。 

留守人員應隨時注意氣象局發布

之颱風、致災型低氣壓或連續豪

雨動態包含：各警戒區風力預

測、各地區總雨量預測及各地區

24小時雨量預測等資訊。 

   

二、留守人員除向處長報告颱風資料

外，須與考勤訓練科保持聯繫。

處長接獲颱風相關資料後隨時向

市長陳報颱風資訊。 

   須與桃園市、新竹縣及苗栗縣保

持聯繫。 

   

三、持續確認颱風是否達停班或停課

標準，並陳報市長決定是否停班

或停課。 

   

四、將停班或停課資訊上傳人事總處

網頁。 

   

五、通知行政處公關與新聞科及資訊

科。 

   

六、電話通知本府駐衛警（分機 352）

及通知 1999服務專線。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

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
同 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